附件2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十九届运动会
田径比赛竞赛规程（学生）

一、竞赛日期、地点
竞赛日期：2020年11月12—13日
竞赛地点：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茶山校区田径场
二、参加单位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各系、二级学院
三、竞赛办法
1．以系、二级学院为单位，参加比赛。
2．各参赛单位报领队一名，教练员1-3名。
3．各参赛单位各单项项目人数限报3人。运动员每人限报单项两项，可兼报接力。
4．全能项目各单位限报3人；接力项目限报2队。 
5．运动员参赛资格：各单位按本届大会要求报名参赛，随带学生证以备资格审查，如有违规者取消比赛资格，并扣团体总分20分。
6．采用中国田协审定最新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其中1500m、5000m、10000m、全能项目采用决赛制。
四、竞赛项目
男子组（15项）：
100m、200m、400m 、800m、1500m、5000m、10000m、110m栏（栏高0.914m）、
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标枪、七项全能（400m、1500m、110栏、铅球、跳高、标枪、跳远）
女子组（14项）：	
100m、200m、400m 、800m、1500m、5000m、100m栏（栏高0.762m）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标枪、五项全能（400m、100m栏、铅球、跳高、跳远）
五、录取名次
各单项取前8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计分，接力、全能加倍计分；破院记录另加5分并计入团体总分；各单项报名不足8名（含8名），减一录取名次，如报名人数仅一人时，由大会通知改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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